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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19
年11月，非法佔據理工大學的黑暴，
被警方設立14條防線重重包圍，有暴
徒突圍逃走，其中17人逃入科學館內
被捕，當中6人否認暴動罪，案件昨
在區域法院開審，是首宗涉及理大校
內暴動的案件。控方案情指，館內的
閉路電視拍到當中5名被告更換衣
服，以及科學館的保安隊長協助他們
將黑衣和汽油彈等裝備放入垃圾袋收
藏起來，控方將依賴被告衣物上的藍
色水漬及各人曾留守校園，佐證他們
參與在理大校內的暴動，此外控方指
亦能舉證各人逃出理大後向警方投擲
汽油彈並參與暴動。
本案5男1女被告依次為陳俊邦（21
歲、非緊急救護運送服務員）、陳頌
欣（17歲、學生）、郭添明（20歲、
餐廳經理）、羅健洋（16歲、中五學
生）、李日朗（21歲、浸大學生）及
袁太林（21歲、建築工人），同被控
於2019年11月17日至18日，在理
大、暢運道與科學館道一帶，連同其
他人參與暴動。
控方開案陳詞指，2019年11月11日

起，大批暴徒進入理大並作出一連串暴
動及非法行為，警方透過不同渠道呼籲
離開，17日傍晚7時起，警方在理大外
共設置14條防線，包括把校園出入口
不同位置及附近道路全面封鎖，故此
各被告當時必然在校內留守，身在現
場參加集結，以人多勢眾去鼓勵他人
來達至破壞社會安寧的目的。

「染藍」6火魔 匿科學館換衫
有片段則顯示，當時仍有大批身穿

黑衣、戴眼罩、頭盔及防毒面具的暴
徒集結在理大或附近與警方對峙，並以自製的
大型彈弓及投石器向警方投擲汽油彈。警方出
動銳武裝甲車及發射催淚彈和藍色水炮驅散，
暴徒則投擲大量汽油彈及雜物，一輛裝甲車被
擊中起火致車頭嚴重燻黑、警告燈及冷氣出風
位被燒毀。
新聞片段亦拍到暴徒2019年11月18日早上8

時在理大正門縱火製造濃煙，首被告陳俊邦和
第六被告袁太林則帶領其餘4名被告等人，趁機
突圍逃走，沿暢運道進入科學館道，當中有人
向警方防線投擲汽油彈及硬物，警方發射催淚
彈驅散，包括6名被告在內的17人逃入科學館
停車場，並經後門進入科學館。
閉路電視拍攝到除首被告外的5名被告，在館

內電梯大堂更換淺色衣物及脫下頭盔、防毒面具
等裝備，科學館的保安隊長則叫各人將衣物及
裝備放入兩個黑色垃圾袋，並將垃圾袋放員工
休息室的垃圾車內。當天約8時半，警方進入科
學館以暴動罪拘捕17人，當時陳俊邦身穿黃色
急救反光背心，陳頌欣穿染有藍色水跡的黑色
運動鞋和白襪，李日朗則穿短褲及護目鏡和染
有藍色水漬的黑色鞋。警員又在員工休息室找
到黑色垃圾袋，檢取衣物、裝備及4支汽油彈。
控方指有關證據證明6名被告參與了2019年11
月18日上午8時許在科學館道外發生的暴動。

香港文匯報訊 司法機構昨日就《法院（遙距聆訊）條例草
案》草擬本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為說明《條例草案》
通過後將如何實施，司法機構草擬了相關實務指示和操作
指引，就遙距聆訊的運作提供行政及操作細節。司法機構
誠邀法律專業人士、相關人士及公眾在9月15日或之前就
有關《條例草案》、實務指示和操作指引的草擬本提交意見。
司法機構發言人表示，由於法律限制，現時刑事案件的
聆訊大多未能遙距進行。至於民事法律程序，雖然不存在
法律限制，但亦沒有法律條文列明遙距聆訊的相關事宜該

如何處理。《條例草案》旨在為遙距聆訊在香港法律程序中
的申請、運作和效力提供全面的法律框架。《條例草案》提
供清晰的法律依據，使法官和司法人員在考慮所有相關情
況及司法公開和聆訊公正兩大原則後，而認為情況合適的
話，可於各級別法院及審裁處命令進行遙距聆訊。
《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作出遙距聆訊令的細節，

當中有為訴訟方提供保障以確保遙距聆訊的公平處置；遙
距聆訊的運作及法律效力；遙距聆訊中保障司法公開的措
施；及有關紀錄和發布遙距聆訊和實體聆訊及該等聆訊的

廣播的擬議新罪行。
發言人指，《條例草案》提供總體框架，讓所有類型的法

律程序均可使用遙距聆訊。司法機構計劃採用循序漸進的
實施方式，在首階段將若干法律程序，例如刑事審訊，及
若干人士豁除於《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以外。
根據文件，其他豁除還包括在少年法庭前進行的聆訊，

保釋申請，被告首次出庭、答辯、裁決及判刑等。另審訊
及死因研訊中的陪審員亦不容許遙距出庭。
司法機構會因應諮詢期內收到的意見，對《條例草
案》、實務指示和操作指引的草擬本作適當修改，然後向
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諮詢文件已載於司法機構網
頁，意見亦可通過電郵、傳真、郵寄等途徑進行提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立法會昨日通過上調破
產欠薪保障基金下的多個款額上限。倘僱員因僱主無力清
償債務而被拖欠款項，欠薪可獲的款額由3.6萬元調高至8
萬元；代通知金由2.25萬元調高至4.5萬元；遣散費由首5
萬元及餘額的一半調升至首10萬元及餘額的一半；未放
年假薪酬及未放法定假日薪酬則由1.05萬元調高至2.6萬
元。有關調整今日刊憲生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基金申請數字和財政支
出與香港整體經濟狀況息息相關，而相關的勞工政策對基
金的運作及財政狀況亦會構成影響，基金委員會將繼續密
切監察基金的運作情況，適時檢討基金的保障範圍及提出
建議。
另外，早前有立法會議員指即使立法會通過了取消強積
金對沖的條例草案，但強積金制度依然「千瘡百孔」。積

金局行政總監鄭恩賜昨日透過香港文匯報回應指出，強積
金覆蓋率高、財政上可持續運作，而香港成熟和穩健的金
融規管制度亦確保計劃成員的強積金資產獲得妥善保障。
對於若市民投資在保證基金、貨幣市場基金或保守基金，
回報率通常跑輸通脹的說法，他強調在每個強積金計劃
下，還設有股票基金、混合資產基金和債券基金，以供不
同需要或處於不同人生階段的計劃成員選擇。
他引用數據指出，截至今年3月底，股票基金和混合資
產基金佔強積金總資產80%，兩者無論在3年期、5年期
及自制度推出以來的年率化回報率均跑贏同期通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無綫電視（TVB）一名前
員工，2019年8月至11月期間在網上連登討論區發布帖
文，煽惑他人摧毀港鐵站的閉路電視、「大裝修」美心食
品、「狙擊」TVB藝人、杯葛TVB廣告客戶及「火攻發
射站」等，早前被裁定三項煽惑他人刑事毀壞罪成。裁判
官劉淑嫻昨日判刑時，斥被告鼓吹攻擊被視作「藍絲」的
商業機構，直接或間接影響市民生計，被告行為愚昧且自
私，因連登討論區瀏覽量高，可造成深遠影響，遂判被告
3罪合共入獄一年。

煽「狙擊」藝人 搞客戶燒設施
男被告張建華（27歲），為TVB前技術員，三項煽惑

他人刑事毀壞罪指，他於2019年8月9日、11月14日及
11月19日，分別非法煽惑其他不知名人士，無合法辯解
而摧毀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閉路電視、美心麵包店、商

店、餐廳或業務，及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發射站。
辯方求情指，被告承認缺乏守法意識及低估法律後果，
已深感悔恨，亦明白透過網絡煽惑他人的影響廣泛，但3
條帖文分別僅獲17、13和10則回應，也無人因被告的言
論而作出破壞行為，望法庭輕判。不過，裁判官劉淑嫻指
出，被告在香港遭受連續暴力行為時，在網上鼓吹他人攻
擊被視作「藍絲」的商業機構，而商業活動是本港經濟支
柱，被告已直接或間接影響市民生計，行為愚昧且自私。
至於其在「連登」的帖文雖然回應少，但發布的訊息均可
廣泛流傳，截至2021年12月為止總瀏覽量已高達1,849萬
次，仍可造成深遠影響，遂就每項控罪判處6個月監禁，
部分刑期分期執行，即總刑期為12個月。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高級督察陳穎，昨日在

庭外指出，警方歡迎法庭裁決，認為判刑反映嚴重性，並
起到阻嚇作用。裁決亦再次提醒任何人不能忽視在網上發
布違法言論的後果及影響力，因有人會因網上言論而作出
實質干犯罪行，破壞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警方至今接獲
超過100宗煽惑罪案件，當中5宗已經完成法庭程序，10
宗仍在進行法庭審訊。
警方提醒市民，三項有關「起底」的高院臨時禁制令仍

然生效，任何人違反可以被控以藐視法庭罪。重申個人的
言論自由是由各人的責任構成，有權利的同時亦有相應責
任，任何人不應濫用媒介或網上平台煽動仇恨及鼓吹暴
力，而這些行為非常自私及破壞法治，影響其他市民享有
和平穩定社會的權利。

法院研遙距聆訊 諮詢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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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欠基金特惠款項上限升至8萬

TVB前員工連登煽暴 3罪成入獄一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警方、海關
及入境事務處，由本月13日至15日一連3天的
「犁庭掃穴」聯合反罪惡行動，共拘捕137男45女
（13歲至77歲），涉嫌自稱三合會成員、縱火、
勒索、管理賭博場所、在賭博場所內賭博、製造
危險藥物、串謀販運危險藥物、販運危險藥物、
管有危險藥物、藏有攻擊性武器、處理可公訴罪
行的得益財產、無牌賣酒及誤導警務人員。
警方表示，就6月10日中區發生的槍擊案，除

了跨部門行動外，警方正全力緝兇，並懸紅25
萬元呼籲市民提供消息。另一方面，警方日前與
南亞裔地區領袖及宗教組織會面，加強溝通，致
力合作打擊罪行。據了解，警方將懸紅告示翻譯
成不同語言的版本，透過會議及其他渠道分發給
不同族群人士，但警方強調，行動針對的是犯法
者，而不是任何種族，警隊一向尊重各個族群，
並主動推動他們攜手防罪滅罪。

跨部門反罪惡
3天拘182人

本案兩名被告依次為現年18歲、綽號「牛屎」的劉子
龍，以及現年17歲的陳彥廷。他們被控於2019年

11月14日，在香港連同其他身份不詳者謀殺男子羅長清
（70歲，清潔工），及於同年11月13日在上水龍運街北
區大會堂外，有意圖而非法及惡意傷害現年63歲的男子
X，以及參與暴動。

曾遭被告拍攝 警告勿執磚
在案中左眼受傷的六旬翁「X」昨日作供指，當日早上

6時許，他離家上班，途經東鐵上水站連接商場的天橋
時，看見新運路部分路段有磚頭、路牌、大型垃圾等雜物
堵路，他便走下天橋和其他人搬雜物，其間見到首被告劉
子龍和另一黑衣男子舉手機拍攝他們，X叫兩人停止拍
攝，兩人之後離開。其後X見沒有巴士可出市區，遂走回
上水廣場，在天橋重遇上述兩人，他一度尾隨兩人走了一
段路才回家。

有人叫「開遮」引暴徒衝來
當天早上11時許，X外出打算購物，見到新運路仍有雜

物，便再走出馬路清理，後來有人加入清路障。X供稱，
清路障期間，有蒙面人走近叫他不要執磚，聲稱不應幫政
府和警察，並將磚頭放回路上，當中包括首被告。首被告
更曾用身體擋住他不讓他執磚，此時更多市民加入，與走
近的蒙面人爭執，後來聽見有人大叫「開遮」，之後見到

一群撐傘的蒙面人迎面衝來，與清路障市民爭執後便開始
擲磚，部分市民亦拾磚還擊。
其間有蒙面人向X的方向擲出一支長鐵通。X供稱，他

拾起鐵通想阻止蒙面人前進，及後一名蒙面人拿着鋸走向
他，他用鐵通「篤」向該人阻止他走近，其後X感到左眼
被磚頭擊中，眼睛無法睜開，感到頭暈及被人圍毆，又感

到有人拉走他。X又指，之後蒙面人退後，他見到死者躺
在地上。X事後觀看事發片段，認出蒙面人退後時首被告
亦在場。X接受首被告大律師盤問時，不認為他拾起鐵通
令事件升級，強調對方拿着鋸令他感到受威脅，他的行為
屬自我保護，但絕對不同意蒙面人所為同樣出於自衛。案
件今天（17日）續審。

2019年11月黑

衣蒙面人在上水用

磚頭等雜物堵路破

壞，並阻止市民清除路障。時年70歲的男清潔

工羅長清（羅伯）被人擲磚頭砸中頭死亡，另

有一名六旬翁X也遇襲受傷。兩名青少年被控

以謀殺、暴動及傷人3罪，案件昨在高等法院續

審。當日清路障遇襲受傷的X作供稱，他被蒙

面人喝令不要搬走路上的磚頭，並認出首被告

曾用手機拍攝他清路障，且曾用身體阻礙他執

磚頭。有人大叫「開遮」後，蒙面人便衝向清

路障的市民及擲磚，有人向他的方向擲出一支

長鐵通，其後他被磚頭擲中眼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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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羅伯施襲疑兇施襲疑兇

被押解上庭的被押解上庭的
兩名疑兇兩名疑兇

◆資料圖片

◆2019年11月13日羅伯遇害過程。 資料圖片

◆◆ 被被 告告（（上上
圖圖））曾於網站曾於網站
上煽動上煽動「「大裝大裝
修修 」」美 心 食美 心 食
品品、、「「狙擊狙擊」」
TVBTVB藝人等暴藝人等暴
行行（（左圖左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2019 年年 1111 月月 1717
日晚上日晚上，，警方一架警方一架
銳武裝甲車遭暴徒銳武裝甲車遭暴徒
投擲大量汽油彈陷投擲大量汽油彈陷
入火海入火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717日深夜日深夜
有一批暴徒撤離理大企圖有一批暴徒撤離理大企圖
突圍突圍，，即在科學館附近被即在科學館附近被
截停拘捕截停拘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晚警方進行反罪惡巡查前晚警方進行反罪惡巡查。。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圖為圖為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010日日，，沙沙
田大會堂田大會堂「「美心皇宮美心皇宮」」大大酒樓遭酒樓遭
暴徒破壞暴徒破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